
2023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 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宣传倡议书(模板7篇)

运动会即将来临，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奋斗吧！运动会宣传
语的语言要生动活泼，能够让人们产生浓厚的参与欲望。运
动会宣传语应该传递出激情、团结和友谊，以下是一些可供
参考的例子。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一

__县公安局向全县居民发出如下强烈倡议：

一、让文明新俗代替陈规旧习，坚决不燃放各类烟花爆竹，
特别是大型烟花爆竹。可用电子爆竹、喜庆音乐、窗花鲜花
等为节日增添喜庆氛围。

二、让文明新风降低雾霾指数，创建低碳环保的城市环境。
严格遵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三、严禁在下列场所和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一)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文物保护单位及周围00米区
域;

(二)政府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幼儿园、学校、敬老院及周
围00米区域;

(三)汽车站、公共停车场、铁路沿线安全保护区等;

(五)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六)山林、苗圃、公园、旅游景点等重大防火区及周围00米
区域内;



(七)县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四、让全县人民群众共同行动起来，自觉抵制燃放烟花爆竹，
共建宁静优美、美丽和谐新家园。

只要我们人人做到禁放、禁燃烟花爆竹，我们的县城将会变
得更加美丽繁荣!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二

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
山阳镇集中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整治工作。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烟花爆竹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统一认识，
严格执法，决不姑息任何违规违法行为。

二是宣传到位。利用广播、标语、短信等形式宣传整治违法
经营烟花爆竹的目的和意义，同时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营
造良好的氛围。

三是培训到位。镇安监站对烟花爆竹销售人员进行安全知识
的宣传，加强培训教育，促进经营户树立良好的自我防范意
识，提高防范能力。

四是监督到位。要求各经营户严格按照烟花爆竹经营规范从
事经营活动。同时不定期的.对相关经营户进行督查“飞检”，
对发现的违章行为从严查处。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三

春节期间，是燃放烟花爆竹的高峰期，燃放烟花爆竹将导致
空气中颗粒物等有害物质急剧增加，造成环境空气污染严重。
按照环保部和自治区环保厅做好20xx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
限放工作要求，为倡导市民不燃放烟花爆竹，最大限度预防



和减少我市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空气污染，桂林市开
展20xx年春节期间禁限放烟花爆竹专项工作。

加强宣传和严格管控是禁限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宣
传活动从1月20日开始至2月23日结束，宣传方式主要是“一
广五进”，即向广大市民广泛宣传，集中进幼儿园、中小学
校、社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宣传活动期间由市环保局
牵头向全市人民发出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倡议书，在桂
林生活网及桂林人论坛开展题为“春节期间你会燃放烟花爆
竹吗？”的倡议书响应投票及个人承诺活动，并通过桂林电
视台、桂林日报、桂林晚报等载体集中宣传燃放烟花爆竹的
危害，提倡市民不燃放烟花爆竹；在社区悬挂张贴横幅标语，
在宣传栏公告禁限放区范围及禁限放时段，在禁放区张贴悬
挂标识标牌；与市教育局联合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召开主题
班会、征文比赛及签名活动，并在媒体宣传报道。

严格管控方面推出“五项举措”，一是减少和控制烟花爆竹
销售点，暂停四城区市区范围内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的审批；
二是对市区范围仍在有效期内的经营（零售）许可证，城区
安监部门和工商部门要进行核验，进一步优化调整销售网点
的布局；三是安监、公安、质监等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依法
查处非法经营和运输行为；四是加强对在禁放区内、禁放时
段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或个人的监管和处罚；五是加强监
控，一旦出现重污染天气，及时启动预警程序，并在全市范
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通过广泛、深入、持续的`宣传及严格管控措施，争取广大市
民对不燃放烟花爆竹的理解和支持，自觉不燃放烟花爆竹，
减少因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四

进入冬季以来，保定市雾霾等污染天气屡有出现，给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防污治霾关系每个人的生活，更
需要齐心协力、全民参与。

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是有效改善市区空气质量的措施之一。
自20xx年11月7日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在市区禁止、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的规定》以来，保定市公安局超常举措，协调联动，
始终把市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

结合河北省北方地区和保定市秋冬季节雾霾等重污染天气多
发的特点，自今年9月份以来，市公安局联合市区各分局先后
组织了吉日禁炮、排雷净空等13次统一行动，查处违法燃放
烟花爆竹案件32起、行政拘留12人、行政处罚20人，及时劝
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57起。

结合正在开展的.“秋收100”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市公安局
与市区各分局把打击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作为工作重点，
采取了多种举措，通过张贴通告、悬挂条幅、电子显示屏等
方式扩大宣传范围，通过入户走访、发放明白卡、面对面座
谈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烟花爆竹禁限放规定，教育引导广
大群众以文明安全的方式举行庆典活动，通过在市区烟花爆
竹固定销售点落实实名购买流向登记制度的手段控制烟花爆
竹销往市区，通过典型案例的曝光警示群众自觉遵纪守法，
确保非法燃放行为逐步减少。

做好市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除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努
力外，离不开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根据规定要求，除春节期间
（即农历腊月二十三0时至正月十六24时），市区二环路以内
的所有区域（不含二环路和保定市殡仪馆周边300米范围内）
均为禁放区域。警方提示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市区禁限放规定，
文明举办婚庆、丧葬、庆典活动，为改善保定市环境贡献一
份力量，感谢广大市民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欢迎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互相监督，及时举报非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线索。举报电话：110。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五

春节临近，为加强辖区禁燃禁放工作，营造浓厚的禁燃禁放
宣传氛围，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水平，近日，亳州
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对辖区内的商超开展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宣传、督查行动。

督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禁燃禁放一封信》发放到商超负
责人手中，同时重点检查商超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烟花爆竹的
行为。在小区出入口宣传栏和单元口张贴《关于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通告》，要求辖区居民加强对身边人的宣传，强化
禁燃禁放监督。

通过开展督查，加强了禁燃禁放宣传，取得了宣传和督查双
重效果，有力促成环保问题人人关注、环保工作人人参与、
环保成果共同享受的良好工作格局，确保辖区生产生活安全
稳定。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六

为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域禁止销售、燃放工作，减少环境污
染，有效防控风险隐患，保护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加大宣
传力度，近日，三原县公安局广泛开展烟花爆竹禁售禁燃宣
传活动，持续推进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基层派出所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滚动播放电子屏等
多种形式，广泛向群众宣传禁燃禁放的重要意义、政策要求，
倡导群众自觉抵制燃放烟花爆竹，鼓励广大群众举报非法销
售、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积极营造文明、安全、
和谐的'良好氛围。

此外，民警们走进辖区商铺等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对商铺经
营者进行了安全防范提醒，重点宣讲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严格落实安



全管理措施，自觉守法经营。

民警提醒：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增强安全、环保、
文明意识，不销售不燃放烟花爆竹，呵护蓝天，如有发现非
法销售、燃放、运输等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稿篇七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和“清洁城乡、美化家
园”的环境整治行动，使镇居民立即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从你我做起，告别烟花爆竹，养成低碳、绿色、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连日来,刘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携手刘渡社
区“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深入镇区内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宣传活动。

保证禁放禁燃烟花爆竹宣传不留死角、取得良好的社会面效
果,志愿者服务队通过线上和线下开展志愿活动；线下在农贸
菜市场、镇街道，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和进小区入户方
式宣传禁燃禁放和安全常识，倡导不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
采用喜庆音乐等安全、环保、低碳的.方式来欢度佳节；线上
通过微信群、qq群、朋友圈转发等网络平台广泛宣传推送，极
大地提升群众的知晓率。

截至目前,发放禁放禁燃烟花爆竹宣传单300余张,宣传知悉人
数达到3千多人。此次宣传活动,提高镇区内群众对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实质意义,引导群众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让禁
燃禁放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告别烟花爆竹，从现在
做起、从你我做起，确保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用一言一行为刘渡镇文明建设增添光彩。


